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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激勵及協助學生社團積極推展活動，並培養社

團領導人才，以發揮社團活動之教育功能及加強社團組織，依本校學生社團設置及輔

導辦法第十七條規定，特訂定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學生社團評鑑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社團評鑑分為各校區評鑑及總評鑑，由課外活動組主辦。 

三、 本校學生社團、系學會及學生自治組織均應接受評鑑。 

四、 評鑑時間： 

（一） 各校區評鑑：每年五至六月份辦理。 

（二） 總評鑑：每年年底辦理。 

五、 評鑑委員由下列人員組成： 

(一) 各校區評鑑 

1. 校外專業人士（佔百分之四十總委員數）。 

2. 校內辦理學務工作相關之教職員（佔百分之四十總委員數）。 

3. 曾獲得校內社團評鑑或全國社團評鑑優等以上社團幹部（佔百分之二十總委

員數）。 

4. 本款一至三目之由課外活動組遴選之。 

(二) 總評鑑： 

1. 學務長擔任主席。 

2. 課外活動組組長為當然委員。 

3. 課外活動組業務承辦人員六名。 

4. 各校區學生代表一名（由學生會推派）。 

六、 評鑑及計分標準如下： 

（一） 學生會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實地審查項目及重

點；學生社團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績優學生社團評鑑」評分標準表，並參酌

校內相關規定訂定。 

（二） 評鑑項目包括組織運作、年度計畫、財務管理、社團活動、社團資料保存與資

訊管理、社團網頁、社團活動績效及其他等項目指標。各評鑑項目之分配及評

鑑方式，由該評鑑主辦單位公告之。 

七、 各校區評鑑區分課外活動組考核（佔百分之二十）與委員評分（佔百分之八十），評

比項目如下： 



   （一）課外活動組考核學生社團之行政管理，其項目如下： 

1.活動企劃書申請及執行與行政資料繳交之配合度。 

2.重大社團活動、幹部研習、社團知能課程及負責人參與相關會議出席狀況。 

3.辦公室使用與維護及財產保管。 

4.活動場地、海報張貼與器材之使用與維護。 

5.社團平時活動及配合校內活動情形。 

6.社團財務公開徵信。 

   （二）委員評分得採紙本資料或電子檔案形式受評，其項目如下： 

1.書面資料自評：各社團於規定期限內備齊基本書面資料及評鑑自評表送請輔導   

  老師簽章後，完成自評階段，並送交各校區綜合業務處審核。 

2.各受評單位需派一至二名代表於資料評鑑時向評鑑委員展示並解說資料。 

總評鑑由課外活動組邀集評鑑委員召開總評鑑會議，依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競

賽暨觀摩活動實地審查項目及重點及大專校院績優學生社團評鑑之評分標準，並視當

年度參賽名額及屬性，遴選本校優秀社團參加全國社團評鑑。 

八、 評鑑等級： 

（一） 特優社團：自治性及一般性社團類別，各自名列優等前三名者。 

（二） 優等社團：總成績平均九十分以上者，已獲得特優之社團，將不占該社團類別

之優等名額。 

（三） 甲等社團：總成績平均八十九分至八十分之間者。 

（四） 乙等社團：總成績平均七十九分至七十分之間者。 

（五） 丙等社團：總成績平均六十九分至六十分之間者。 

（六） 丁等社團：總成績平均低於六十分者。 

前項總成績四捨五入後計算至小數點第二位。 

九、 獎懲： 

（一） 特優社團：   

1. 頒發獎狀一幀，獎金新臺幣五千元。 

2. 社長記小功二次，幹部記小功一次。 

3. 可獲推薦參加教育部或校外團體所舉辦全國績優社團選拔或全國性社團活

動，如遇有限定名額之情況則以該學期社團評鑑之分數遴選之。 

（二） 優等社團：   

1. 頒發獎狀一幀，獎金新臺幣三千元。 

2. 社長記小功一次、嘉獎一次，幹部記小功一次。 

（三） 丙等社團：於次學年度起列為重點輔導社團，連續二年丙等之社團亦列入丁

等社團（自治性社團不適用）。 

（四） 丁等及無故不參加評鑑之社團：予以撤銷社團成立並依規定歸還社團器材。 



（五） 評鑑成績等第將做為社團辦公室分配依據。 

十、 各社團對各校區評鑑後成績有異議時，可於成績公告後一星期內向課外活動組提出

成績複查，以一次為限，但不得查詢其他社團之成績。 

十一、 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